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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套路贷” 给人 “下套” 提供贷

款， 而出借方真正的目标并不是讨回借款， 而是拿到可以增值又

跑不了的房产。 一旦陷入 “套路贷”， 当事人往往只能任人宰割，

最终丧失自己名下的房产。

随着这一 “套路” 引起社会的关注， 相关法律逐渐完善， 司

法机关也加大了对 “套路贷” 的打击力度， 这一现象得到了有效

遏制。

而笔者下面回顾的， 就是一起较为早期的 “套路贷”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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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五万元不料陷入“套路”

起诉房产抵押无效获支持

自家住处

竟成他人房产

2016 年 3 月的一天 ， 我到律

所办公室时有一对面容憔悴的中年

夫妇已等候多时， 他们表示， 最近

家里发生的事让他们走投无路， 丈

夫吴先生看上去目光呆滞， 好像受

了什么刺激， 介绍情况时也显得毫

无条理。

通过耐心倾听， 我了解到事情

的原委大致是这样的：

2016 年 3 月 14 日， 杨女士和

丈夫吴先生外出时接到居委会的电

话， 让他们马上回家。

回家后他们惊恐地发现家里的

门锁被撬， 楼道里站着好几个陌生

的青年男子， 扬言他们公司已经买

下了吴先生家住了二十年的老房

子， 强行要求杨女士一家搬出。

吴先生因为要进屋拿东西， 与

对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更令杨女士

震惊的是， 那几个陌生人竟拿出了

产权人为某某资产公司的房产证，

而产证上房屋的确就是吴先生家。

追根溯源

原是借款惹祸

对方持有合法的房产证， 此事

一时是非难辨。 无奈之下， 夫妻两

人只能先带着读高中的儿子安顿到

亲戚家 ， 然后开始四处为此事奔

波。

为了搞清楚房产是如何过户到

那家公司手里的， 他们去了房产交

易中心。

在房产交易中心他们看到了房

屋的买卖合同 ， 出售人并非吴先

生， 而是由一个叫刘某的作为代理

人签字， 而他的代理权则来自一份

公证书， 委托人处签着吴先生的大

名。

原来， 这份委托书背后有着一

个更为复杂的故事。

吴先生是回沪知青子女， 文化

程度也不高， 1995 年与杨女士结

婚。

吴先生早前从单位内退后就只

能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做点小生意为

生， 家庭经济一直很不宽裕。 2014

年春天， 吴先生因腰椎受伤， 需要

躺在床上休养三个月。 他想在 8 月

份带儿子回老家看望父母， 因家境

困难 ， 准备借钱用于开支及做生

意。

为了借钱， 吴先生经以前的邻

居小孙介绍， 找到一个叫 “阿宝”

的人， “阿宝” 又带着吴先生找了

一个叫 “大王” 的人碰头， 说借钱

的事不成问题。

一通操作

终获5万借款

见到愿意提供借款的 “大王”，

吴先生表示需要借 5 万元 ， “大

王” 同意借期为 3 个月， 到期连本

带利还 6.2 万元， 并要求到公证处

进行委托公证。

同日 “大王 ” 带着案外人许

某、 郑某某一起和吴先生到公证处

进行了房屋抵押和委托公证。 公证

时， 吴先生发现填单竟然是 15 万

元并询问原因 ， “大王 ” 回答 ：

“我是按行业规矩办理的， 不要紧

的， 一切听从我们的指挥进行公证

就行。”

同日， 他们又来到房地产交易

中心对房产进行了抵押登记 。 随

后， “大王” 用吴先生的身份证办

了一张银行卡， 许佳打进这张卡里

15 万元， 并要求马上取出 10 万元

现金送到轿车里给 “大王” 的手下

“小王”。

通过这一系列繁复的操作， 吴

先生算是拿到了自己的 5 万元借

款。

一步一步

踏入套路陷阱

2014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 吴

先生因为还不了钱被 “大王” 手下

恐吓威胁， 并被要求进行第二次借

贷， 这次的借款金额是 35 万元。

同日， “大王” 带陈飞昊、 刘

小全、 吴先生到公证处又一次进行

了公证， 并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对房

产进行了第二次抵押， 又去银行用

吴先生的身份证办理了另一张银行

卡， 陈飞昊打进卡里 20 万元并马

上全部取出 ， 只给了吴先生 1 万

元。

如此 “高利贷”， 吴先生当然

无力偿还。

挨到 2015 年 3 月 17 日， “大

王” 又约吴先生见面， 表示钱还不

了没问题， 可由他们出面找人帮忙

到银行贷款还钱。

谈好之后， 来了一个不知名姓

的人写了一张 10 万元欠条， 他们

把内容写好让吴先生照抄一遍， 声

称这 10 万元是用于归还吴先生房

屋的公积金贷款。

当时打进卡里是 10 万元， 但

是又马上要求吴先生取出 10 万元

还给他们， 接着就到银行办理了吴

先生的公积金还贷手续， 一次性缴

纳 38000 元。

把心中满是疑惑而又不敢言明

的吴先生送到地铁口后， 一行人就

匆匆走了。

最后一步

上门强行占房

由于对方帮吴先生到银行办理

贷款的人一直没有成功获得贷款，

一直拖到 2015 年 9 月 28 日， “大

王” 又介绍了一个姓韩的人来替吴

先生办理银行贷款。

因为没有找到杨女士保管的结

婚证和户口本， 此人还开车 “陪”

吴先生先后开了户籍证明和婚姻状

况证明， 然后 4 人乘轿车到昆山花

桥的一处公寓， 让吴先生按他们的

要求写材料。

吴先生发现这些材料同以前所

写的材料相似， 随后又第三次办理

了借款、 抵押、 公证委托售房的手

续。 最后到银行由陈燕打进吴先生

银行卡里 85 万元， 指令吴先生马

上将这笔钱转到前面出现的 3 个借

款人的银行里， 剩下的 5.4 万元全

部现金取走。

这次他们扔下 2 万元现金就走

了， 吴先生虽然提出异议， 但也无

济于事。

就这样， 经过繁杂而又相似的

“套路”， 吴先生如同鬼使神差般地

将自己唯一一套安身立命的房子进

行了三次抵押， 并欠下所谓的 “85

万元” 巨款。

2015 年 11 月 9 日， 突然有陌

生男子上门来讨债， 随后吴先生便

自行离家出走。 杨女士和亲戚朋友

花了很长时间联络丈夫， 并在 12

月 23 日将丈夫找回家。 精神状态

近乎崩溃的吴先生此时才向杨女士

透露， 自己因为借高利贷而陷入骗

局， 签署了多份借款合同并将房屋

作了抵押。

虽然丈夫欺骗自己借高利贷的

事令原告杨女士非常气愤， 但为了

儿子， 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 她也

只能到处咨询看这些债务和抵押要

如何处理。

只是还没等杨女士搞明白真

相， 资产管理公司就派人来登门撬

锁了。

抓住瑕疵

主张抵押无效

听他们讲完所有事实， 看完一

沓厚厚的材料， 我也意识到这是个

很棘手的案子。 虽然我能感觉到所

有人不过是以 “大王” 为首的这伙

“套路贷” 集团的棋子， 包括那个

买房前一个月刚刚设立的资产公司

也不过是个工具。 但要说服法院，

必须依靠证据。

法官审的是白纸黑字， 看到的

是有公证委托书、 受托人签字的出

售合同以及已经办理完权属变更的

房产证。

我认为， 要帮他们拿回这套房

屋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无辜的杨女

士。 作为妻子， 她的名字虽然不在

房产证上， 但作为夫妻共同房产，

没有杨女士对出售房屋的认可就涉

及吴先生无权处分的问题， 当然在

吴先生无权处分的情况下， 资产公

司依然可能被认定为善意取得而获

得这套房产。

虽然这场官司是有很大风险

的， 但确实是当时法律途径中几乎

唯一可行的出路， 在这对夫妻面前

似乎没有别的更好选择了。

接受委托之后， 我先完成了证

据的收集工作， 经过细致的分析和

调查取证， 我们发现了许多破绽和

疑点：

涉案的某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一

家刚刚成立不久的一人独资公司，

购买并不能用于办公的居民住宅不

合常理且也超出了其经营范围；

这次的房屋买卖没有经过中

介 ， 而是工作人员直接联系刘小

全， 而对于如何找到房源和认识的

刘某， 该公司却无法解释；

杨女士一家一直居住在房子里

却对买房的过程一无所知， 他们事

前为何都不看房；

双方签订的合同更是简陋到不

合常理， 只字未提户口迁出的事，

而且是一次性付款方式；

房屋成交价款 135 万元明显低

于市场估值的 170 万元到 180 万元；

有趣的是， 委托书的截至时间是

2016 年的 2 月 10 日， 而公司付款时

间是 2 月 22 日， 超出了刘某的权利

期限， 也就是说此时刘某已经无权接

受该笔房款， 而资产公司依旧付款给

了他。

我方在起诉时紧咬这些细节上的

不合常理之处， 并从法律角度分析其

不构成善意取得， 并侵害了杨女士作

为妻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 且

抵押贷款过程存在明显的欺诈胁迫痕

迹， 要求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并恢复原

有登记， 归还房屋。

法院判决

支持我方诉请

一审多次开庭， 刘小全自然找不

到人没有出庭， 而某资产公司也仅有

委托人出庭， 对房屋买卖过程一问三

不知， 仅反复强调购房手续合法， 资

产公司属于善意第三人。

一审法院在组成合议庭， 经过长

时间的审理后 ， 终于做出了一审判

决， 判决了我方胜诉， 原告杨女士所

有的诉求得到了支持。

一审判决书说理清晰， 从买房过

程的各类疑点、 房价偏低、 房款支付

超过委托时间等多方面论述了难以认

定某资产公司为善意买受人， 因此认

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粉碎了背后的

高利贷集团想通过 “套路贷” 手段侵

夺原告家庭合法房屋的目的。

一审后， 某资产公司提出上诉，

在二审开庭后两个月我和我的委托人

收到了二审裁定 ， 某资产公司撤诉

了。

此后不久， 随着类似情况逐渐增

多， “套路贷” 引发了司法机关的注

意。 2019 年 4 月 9 日 ，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

部联合印发 《关于办理 “套路贷” 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要求准确

把握 “套路贷” 与民间借贷的区别，

依法严惩 “套路贷” 犯罪。 随着打击

力度的不断增强， 这一现象如今已经

得到了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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